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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两周年回顾
本刊记者|刘慧娴

2013 年 11 月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《中

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，指出

“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”，提出了建立现代

财政制度的目标，吹响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号角。

2014 年 6 月 30 日，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《深化财税体

制改革总体方案》，明确了财税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

图。两年来，按照《决定》和《方案》部署，一项项改革举

措陆续出台，新预算法实施，中期财政规划实行，中央对

地方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完善，营改增试点行业范围不

断扩大，财政体制改革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……作为全

面深化改革的“先行军”，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。

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

建立全面规范、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是国家治

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标志。两年来，

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先行先试，取得了实质性进展。

2014 年 8 月 31 日，新预算法审议通过。新预算法突

出了预算的完整性，政府全部收支要纳入预算管理 ；遵

循预算公开原则，强调预算必须接受社会监督 ；更加符

合经济规律，拓展预算审核重点、完善地方债管理等多

处修改，传递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改革方向，标志着

我国加快建立全面规范、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迈出

了坚实的一步。

1 个月后，国务院印发了《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

革的决定》，提出了完善政府预算体系，积极推进预算公

开 ；改进预算管理和控制，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；

加强财政收入管理，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；优化财政

支出结构，加强结转结余资金管理 ；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

提高财政支出绩效 ；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，防范化解

财政风险 ；规范理财行为，严肃财经纪律等七项改革内

容，涉及预算编制、执行、公开和监督等各个方面，细化

了新预算法的有关规定，标志着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进入

实质操作阶段。随后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、加强地方政府

性债务管理、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、盘

活财政存量资金、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

革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。

财政部门认真落实相关政策规定，积极推进预算管

理制度改革。预算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，中央财政预决

算和部门预决算公开到了“项”级科目，专项转移支付

预算公开到了具体项目。公开预决算的中央部门增加到

99 个，31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全部公开了本地区一

般公共预算和本级部门预算。政府预算体系不断完善，

2014 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首次编入预算草案 ；中

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提高 ；从

2015 年 1 月 1 日起，将地方教育附加等 11 项政府性基金

调入一般公共预算。确定了三年财政规划编制框架，启

动编制 2015—2017 年全国财政规划。中央对地方专项转

移支付项目由 2013 年的 220 个减少到 150 个左右，2015

年又进一步减少到 100 个左右，革命老区、民族和边境

地区转移支付增长 12.1%。组织开展存量债务纳入预算

管理的清理甄别工作，研究制定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

估预警等相关配套办法。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顺

利推进，2015 年 3 月和 6 月，财政部先后下达第一批和

第二批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，之后

还将下达 6000 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和 3.2 万亿元地方

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。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

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，在编制 2014、2015 年预

算时，中央财政重点支出不再采取挂钩方式。将预算评

审工作实质性嵌入部门预算管理流程，更好地发挥预算

评审对改进预算编制和管理的重要支撑作用。全面清理

和规范地方财政专户，撤销不符合规定的地方财政专户

1.1 万个。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建设，重点加大对

会议费、培训费、招待费、重大专项等资金的监控力度，

及时制止和纠正发现的问题。大力推进财政部门内部控

制建设，推动建立对各类风险进行事前防范、事中控制、

事后监督和纠正的机制。健全了关键期限国债定期发行

和续发机制，首次发布了关键期限国债收益率曲线。按

市场化原则组建了新一届（2015—2017 年）国债承销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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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大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，印发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试

点办法并启动试点。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已基本覆

盖县级以上预算单位的基础上，推动乡镇分类实施改

革。积极推广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制度。推动政府采购

法实施条例出台，促进政府采购活动更加规范透明。

税制改革有序推进

税收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新一轮

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“有利于科学发展、社会公平、市

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”，改革重点锁定了六大税种，包

括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资源税、环境保护税、房地产税、个

人所得税。目前，税制改革正在有序推进。

营改增试点行业范围进一步扩大。2014 年 1 月 1 日

和 6 月 1 日 ， 铁路运输、邮政和电信业相继纳入营改增试

点 ， 至此 ， 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“3+7”个行业。

研究制订消费税改革方案，完善了消费税政策。

2015 年开始对一些新的行业征收消费税 ， 以起到调节消

费和产业结构的作用。2 月 1 日起 ， 电池、涂料被列入消

费税征收范围 ， 在生产、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征收 ， 适用

税率均为 4%。同时对国家支持的无汞原电池、金属氢化

物镍蓄电池、锂原电池、锂离子蓄电池、太阳能电池、燃

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等采取了暂缓或免征措施。5 月

10 日起 ， 将卷烟的批发从价税税率由原来的 5% 提高到

11%， 烟草价格也随之上涨 10%。同时，成品油消费税普

遍上调，酒精等四种商品不再征收消费税。

在资源税改革方面，2014 年 12 月 1 日，煤炭资源税

从价计征改革在全国实施，结合资源税费规模、企业承

受能力、煤炭资源赋存条件等因素，将税率幅度确定为

2%—10%。同时，原油、天然气资源税适用税率由 5%

提高至 6% ；对油田范围内运输稠油过程中用于加热的

原油、天然气免征资源税 ；对稠油、高凝油和高含硫天

然气资源税减征 40%。煤炭、原油、天然气矿产资源补

偿费费率降为零，停止征收煤炭、原油、天然气价格调节

基金，取消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、青海省原生矿

产品生态补偿费、新疆煤炭资源地方经济发展费。2015

年 5 月 1 日，稀土、钨、钼资源税清费立税、从价计征改

革实施，轻稀土按地区执行不同的适用税率，其中，内蒙

古为 11.5%、四川为 9.5%、山东为 7.5% ；中重稀土资源

税适用税率为 27% ；钨资源税适用税率为 6.5% ；资源税

适用税率为 11%。同时，在全国范围统一将稀土、钨、钼

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，停止征收稀土、钨、钼价格

调节基金。此外，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，铁矿石资源税由

减按规定税额标准的 80% 征收调整为减按规定税额标准

的 40% 征收。

环境保护税改革取得突破。6 月 10 日 ， 国务院法制办

公室公布了财政部、税务总局和环保部共同起草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（ 征求意见稿 ）》。从“十二五”

规划提出“完善资源环境税费制度”， 到十八届三中全会

《决定》提出“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”，2015 年《政府工作

报告》提出“做好环保税立法工作”， 再到《征求意见稿》

的发布 ， 环保税开征终于迈出实质性步伐。

房地产税改革方面，2015 年 8 月 6 日公布的十二届

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确定了包括房地产税法在内的

34 项立法任务 ， 房地产税法正式进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

划。同时 ， 在试点多年后 ， 10 月 1 日起 ， 重庆市正式开征

个人住房房产税 ， 对象是独栋商品住宅或建面单价超过

13192 元的住房 ， 以及在此间无户籍、无企业、无工作的

个人新购的第二套 （ 含 ） 以上的普通住房。

财政体制改革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

政府间事权划分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制

度安排。围绕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，财政

部系统梳理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情

况，调研分析国防、公共安全、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的事

权和支出责任划分，财政体制改革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。

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，

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，主要是在保持中央与

地方收入格局大体不变的前提下，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

收入划分，遵循公平、便利、效率等原则，考虑税种属性

和功能，将收入波动较大、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、税基分

布不均衡、税基流动性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，或中央

分成比例多一些 ；将地方掌握信息比较充分、对本地资

源配置影响较大、税基相对稳定的税种，划为地方税，或

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。收入划分调整后，地方形成的财

力缺口由中央财政通过税收返还方式解决。

同时，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，充分

考虑公共事项的受益范围、信息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以

及地方的自主性、积极性。根据这样的原则，将国防、外

交、国家安全、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的事项集

中到中央，减少委托事务，通过统一管理，提高全国公共

服务水平和效率 ；将区域性公共服务明确为地方事权 ；

明确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。在明晰事权的基础上，进一

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。中央可运用转移支付机

制将部分事权的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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